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二、主管部门：

玉溪市公安局

三、实施机关：

玉溪市公安局；县级公安机关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
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
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1575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
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五、子项：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县级权限）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县级权限）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县级权限）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
无

4.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

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
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
行牌证。

5.实施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六条 机

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
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

（一）未销售的；

（二）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

（三）新车出口销售的；

（四）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

（五）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机

动车所有人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来
历证明，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五）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制
造厂出具的安全技术检验证明以及机动车出口证明；

（六）属于第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书面申请，
以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机动车制造厂出具的安全技
术检验证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

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需要临时上道路
行驶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三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第四十六
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九十日的临时
行驶车号牌。

 因号牌制作的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核发号牌的，车辆管理所

应当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十五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对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机动车所有人需要

多次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

过三次。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一次临时行驶车号牌。

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得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有效期。

机动车办理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收到机动车号牌之日起三日
后，临时行驶车号牌作废，不得继续使用。

（3）《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八条 对

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的，道路测
试、示范应用单位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提交以下
证明、凭证：

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单位的身份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经主管部门确认的道路测试、示范用凭证；

（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

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应当与准予道路测试、

示范应用凭证上签注的期限保持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6.监管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五十条 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使用统一的号牌管理信息系统制作、发放、收
回、销毁机动车号牌和临时行驶车号牌。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六十七条 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业务监督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数
据分析、日常检查、档案抽查、业务回访等方式，对机动车登记及相
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通过监管系统每周对机动车登记及相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分
析，及时查处整改发现的问题。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
监管系统每月对机动车登记及相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分析，及
时查处、通报发现的问题。

车辆管理所存在严重违规办理机动车登记情形的，上级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暂停该车辆管理所办理相关业务或者指派其他车
辆管理所人员接管业务。

7.实施机关：玉溪市公安局、委托的县级公安机关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设区的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机动车临时通行牌

证核发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省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机动车所有人为个人或者单位；

（2）具有机动车来历证明；

（3）具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时提
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机

动车所有人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属于未销售的和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
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整车出厂
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属于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
的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来历证明，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五）属于新车出口销售的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制造厂出
具的安全技术检验证明以及机动车出口证明；

（六）属于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情形的，还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以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机动车制造厂出具的安全技术检验证明。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
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是否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涉企经营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1）修订《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

（2）将承诺审批时限由3个工作日压减至1个工作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五十条 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使用统一的号牌管理信息系统制作、发放、收
回、销毁机动车号牌和临时行驶车号牌。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六十七条 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业务监督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数
据分析、日常检查、档案抽查、业务回访等方式，对机动车登记及相
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通过监管系统每周对机动车登记及相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分
析，及时查处整改发现的问题。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
监管系统每月对机动车登记及相关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分析，及
时查处、通报发现的问题。

车辆管理所存在严重违规办理机动车登记情形的，上级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暂停该车辆管理所办理相关业务或者指派其他车
辆管理所人员接管业务。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临时行驶车号牌

①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②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③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⑤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的，

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
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提交材料。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机

动车所有人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来
历证明，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五）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制
造厂出具的安全技术检验证明以及机动车出口证明；

（六）属于第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书面申请，
以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机动车制造厂出具的安全技
术检验证明。……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八条 对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的，道路测
试、示范应用单位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提交以下
证明、凭证：

（一）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单位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经主管部门确认的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凭证；

（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

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行驶车号牌有效期应当与准予道路测试、示范
应用凭证上签注的期限保持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决定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

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
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
行牌证。

（2）《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
驶车号牌：

（一）未销售的；

（二）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

（三）新车出口销售的；

（四）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

（五）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
记的特型机动车。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办理

2.法定审批时限：临时行驶车号牌 1 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属于
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
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三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第四十六条第
四项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
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九十日的临时行驶
车号牌。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八条 对

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的，道路测
试、示范应用单位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车辆管

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临时行
驶车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应当与准予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凭
证上签注的期限保持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4.承诺审批时限：1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是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1）收费项目名称：机动车临时号牌费；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工本费

（2）收费项目标准：机动车临时号牌每张 5 元
（3）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一条 依照本法发放
牌证等收取工本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
准，并全部上缴国库。

（4）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
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 号） 机

动车临时号牌每张 5 元。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临时行驶车号牌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

（1）属于未销售的、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
未注册登记的、新车出口销售的规定情形，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核发有效期不超过 30 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2）属于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
过 6 个月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3）属于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
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 90 日的临时行
驶车号牌。

（4）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
的，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应当与准予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凭证上签
注的期限保持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属于
未销售的、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

新车出口销售的规定情形，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核发有效期不超
过三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规定情形的，
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的临时行驶车号牌。属于因轴荷、总质量、

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规定情形的，

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九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八条 对

智能网联机动车进行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需要上道路行驶的，道路测
试、示范应用单位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车辆管

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临时行
驶车号牌。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应当与准予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凭
证上签注的期限保持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无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
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有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部门规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审批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1）《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六条 机

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
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

（一）未销售的；

（二）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

（三）新车出口销售的；

（四）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

（五）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
记的特型机动车。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 164 号）第四十七条 ……

对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机动车所有人需要多次
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三
次。属于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一次临时行
驶车号牌。……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